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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仓储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5年 12 月 16日召开，审议并批准本公司拟

与白沙湾分公司及中石化储备签署仓储服务协议以及截至 2026 年 12 月 31日止

该年度的有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根据新框架协议，白沙湾分公司向本

公司提供原油仓储服务，包括共计 95万立方米的储油罐，年仓储服务费为人民

币 11,400万元（包含增值税），服务期限截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仓储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4，

以下简称“《日常关联交易公告》”）。除文义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词汇与《日

常关联交易公告》所定义的词汇具有相同涵义。

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进展

本公司已与白沙湾分公司及中石化储备于 2025年 12月 29日完成签订新框

架协议，新框架协议于同日正式生效，其主要内容请见《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除《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所披露的资料外，董事会对新框架协议有关内容的进一

步披露如下：

（一）年度上限计算基准

仓储服务费用年度上限参照往年交易费用情况确定，并且 2025年 12月，本

公司已与不少于两家在白沙湾临近地区（包括舟山和宁波地区等）社会化经营的

独立第三方仓储服务供货商的价格进行了询价及对比。经对比，新框架协议总金

额对应的每立方米储油罐的单价为每月人民币 10 元，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报价。

考虑到（1）白沙湾分公司的区位优势和仓储服务能力；及（2）每立方米储油罐



的单价为每月人民币 10元、仓储服务时间一年（12个月）及原油仓储服务需使

用的储油罐的体积约每月 95万立方米，年度上限确定为人民币 11,400万元（包

含增值税）。

（二）有关新框架协议的内控机制

本公司遵循以下内控机制以确保新框架协议项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并不逊

于其他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

（1）本公司内控部门每年定期组织内控测试以检查交易有关内控措施的完

整性和有效性。本公司法律及合同管理部门对相关合同进行严谨的审核，合同执

行部门及时监控新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金额；

（2）本公司按照内控流程实施新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由专门的财务人员

建立交易档案和台账，对交易档案和台账与关联（连）方有关人员至少每季度核

对一次；至少每季度对交易报表和价格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分析一次，并编制定

期报告，以确保交易按定价政策进行。此外，需将交易执行价格与市场同期的价

格进行比较、分析，纠正存在的问题或提出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3）本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每年就包含日常关联交易（即

“持续关连交易”，下同）执行情况的年度财务报告、年度报告、中期财务报告

进行审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报告期内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主要包括：日

常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公正，以及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否在建议年度上限范围内；

及

（4）本公司外部审计师每年进行年度审计，并按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就本

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否在建议年度上限内等

发表意见。

通过执行以上内控措施和程序，董事认为本公司已采取充分的内控措施以确

保新框架协议的定价基础符合或优于市场条款以及正常的商业条款，对于本公司

及股东整体而言公平合理。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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